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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地块监管期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，

监管五年。

二、项目用地监管内容

1、投资规模。乙方项目产业类型为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，

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36000 万元 ，亩均投资不低于 1325 万

元 ，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29000 万元，注册资本不低于

12600万元，首期实缴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15%。

2、开发建设。乙方须在 前开工建设，

前竣工。

3、产出效益。

①自竣工投产后 24个月内，亩均产值不低于 1500万元；

②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5年内达产，达产后年产

值不低于 58000万元，年亩均产值不低于 2135万元，年税

收不低于 2350 万元，年亩均税收不低于 85万元。

4、环境影响。

能耗环保水平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。单位产值能耗上限

_0.1185_吨标准煤/万元，环保要求符合_____________。

5、总部设立。乙方将在本宗土地上所设立的公司作为

国内总部，本地块厂房竣工前乙方若在其他区域有设立具有

生产功能或者结算功能的公司的，必须在厂房竣工后九个月

内将上述其他区域公司全部搬迁至本地块，到期未完成，则

设立总部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乙方完成整体搬迁(如涉及)

和国内总部建设，作为达产考核的前提条件。监管期满仍未

完成整体搬迁(如涉及)和国内总部建设的，不再启动达产考










